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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172号提案的答复
高献玲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殡葬改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对殡葬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殡葬事业发展关系乡村振兴，关系民生保障，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去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实施，完善公益性殡葬设施，倡树厚养礼葬文明行风，取得初步成效。
一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改革工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3月17日召开全市殡葬改革现场推进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各县区向市政府递交2021年殡葬改革目标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各县（区）召开会议加压推进，将火化任务落实到乡、村两级，夯实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责任。二是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通过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宣传横幅、农村大喇叭、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广泛宣传殡葬改革政策，将移风易俗文明殡葬纳入村规民约和“四会”章程，建立健全农村红白理事会，发挥农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三是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市城区和各县减免标准分别为1200元/具、1000元/具，上半年全市火化遗体6850，为群众减免基本冰葬服务费700余万元。南乐县、清丰县、濮阳县、开发区、示范区等县区对普通群众亡故后实行火化的，除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外，再给予1000元奖补。四是市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半月通报一次全市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和火化情况，对各县（区）、各乡镇（办）火化率进行排名；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形成督查专报。南乐县、清丰县、濮阳县等县（区）每10天通报一次全县（区）火化情况，对各乡（镇）火化率进行排名，对落后乡（镇）给予通报批评。南乐县、清丰县、濮阳县、台前县、开发区等县（区）对落后的乡镇（办）进行约谈。南乐县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县纪委、监委出台《南乐县殡葬改革工作问责暂行办法》，对工作不力、敷衍塞责的乡镇和部门严肃问责。五是对各县（区）实行资金奖惩，自2021年4月起实施资金奖惩，对每月火化率排全市后3名的县区依次处罚80万元、50万元、30万元，直接从财政扣除，处罚资金对火化率排前三名及殡葬设施建设进度快的县区予以奖励。
上半年，我市殡葬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全市火化率持续提升，4月份火化率达到64.35%，排全省第3位；5月份全市火化率达到71.63.%，排全省第4位；6月份火化率达到74.63%，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全市公益性公墓已开工建设20个，开工率达到23.26%，台前县殡仪馆即将投入使用。
您在建议中对农村殡葬改革问题的分析深入准确，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您建议采取的两种方式:1.各村建公墓，将公墓建在村里最荒芜、贫瘠的地块上；2.各村建骨灰堂，统一管理，火化费由政府承担。结合您的建议，为逐步解决“农村殡葬改革”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在建立农村公益性墓地的选址上，统筹相关部门合理安排，保障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选址一般为最荒芜、最贫瘠的土地，集体建设用地或其他符合用地要求的土地。我市力争今年年底前每个县（区）建成1个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每个建乡镇至少建成1个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每个县殡仪馆要正常运转，落实惠民殡葬政策，为群众提供基本殡葬服务。
2.继续全面落实后果惠民殡葬政策，遗体接运、暂存、火化、骨灰寄存、可降解骨灰盒、公益性公墓墓穴、骨灰堂格位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由市、县财政负担。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区、乡镇除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外，再给予适当奖补。
3.积极推进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市级公益性公墓项目选址已经市规委会研究通过，正在报请市政府委托城市发展投资集团代建；南乐县、范县殡仪馆投入使用后运行良好，台前殡仪馆建设积极推进，即将投入使用；范县公益性骨灰堂，公益性公墓一期、二期工程已经完工；濮阳县公益性骨灰堂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公益性公墓建设正在积极推进；示范区公益性骨灰堂建设推进顺利；清丰县、开发区已确定公益性公墓选址，全市公益性公墓建设开工率已达到23.26%。
殡葬改革是一项重大社会变革，公益性设施建成以后“坟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问题会逐步解决。
2021年7月12日
（联系人：刘世民            电话：668712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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